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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之 

补充合同 

 

本合同由下列双方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在淄博市签署： 

 

甲方：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新华制药）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区 

法定代表人：张代铭 

 

乙方：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汇泉路 1 号 106 室 

委派代表：崔朋朋 

 

鉴于： 

 

甲方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称本次非

公开发行），乙方拟以现金 199,929,600 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甲

乙双方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以

下称《股份认购合同》）。 

 

就《股份认购合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现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第一条 乙方看好医药制造行业长期发展，具有长期稳定的持股意愿，乙方

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甲方公告该等股份过户后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乙方希望通过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支持甲方的业务发展，乙方

作为投资基金将向甲方提供资本市场分析和同行业情况，并获得中长期的投资

回报。为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及保障甲方股权结构及经营稳定性，双方拟充

分利用互有资源，相互支持、促进，谋求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双赢，着眼长远，

稳定合作，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条 各方同意，甲方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乙方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价格调整为 9.34 元/股（发行价格随甲方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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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

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70%，则乙方的认购价格（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

为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并以《股份认购

合同》约定的认购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乙方认购股数（单位为股，计算结果

为非整数时，舍弃小数点后部分确定整数认购股数，并以该整数认购股数乘以

调整价确定乙方的最终认购金额）。 

 

第三条 各方同意，甲方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丙方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调整为 21,405,738 股（股份数量随甲方的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减，则新华制药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股份数量不变，甲方有权同比例调减其他认购方认购的股

份数量。 

 

第四条 乙方合伙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身份 资产

情况 

资金

来源 

与新华制药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良好 自有

资金 

 

无关联关系 

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3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

伙人 4 山东省巨能投资有限公司 

 

第五条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载明其合伙人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

资金来源及其他监管机构要求的内容的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其他有关的

文件或资料。 

 

第六条 乙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甲方公告该等股票过户至乙方

名下起三十六个月内，乙方各合伙人不得转让、出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处置其

在乙方中的财产份额或退出合伙；乙方不得配合、允许或同意其合伙人转让、

出售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处置其合伙人在乙方中的财产份额或退出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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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乙方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乙方各合伙人应根据

乙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各自对乙方的出资义务，乙方确保认购甲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中

国证监会备案前全部募集到位。如因乙方各合伙人未履行其各自对乙方的出资

义务，导致乙方未能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及本合同的约定足额支付股份认购

资金，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八条 其他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

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首日生效：（1）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合同；（2）甲方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合同为《股份认购合同》的补充，与《股份认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除本合同上述约定外，不涉及对《股份认购合同》其他条款的修改，《股

份认购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条款，以本合同为准。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

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3、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任何纠纷，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

商不成，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4、本合同一式五份，双方各持一份，其余由甲方保存用于报送相关审批机

关，每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以下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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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之签章页） 

 

 

甲方：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张代铭（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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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之签章页） 

 

 

乙方：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委派代表/授权代表：崔朋朋（签字） 




